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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尧 关 于 符 合 条 件 的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所 得 减 免 申 报 口 径 遥

根 据 叶 财 政 部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有 关 企 业 所 得

税 政 策 的 通 知 曳渊 财 税 咱2009暂133 号 冤 规 定 袁 对 年 应 纳 税 所 得 额

低 于 3 万 元 渊 含 3 万 元 冤 的 小 型 微 利 企 业 袁 其 所 得 与 15% 计 算 的

乘 积 袁 填 报 叶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印 发 掖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所

得 税 年 度 纳 税 申 报 表 业 的 通 知 曳渊国 税 发 咱2008暂101 号 冤 附 件 1 的

附 表 五 野 税 收 优 惠 明 细 表 冶 第 34 行 野渊 一 冤 符 合 条 件 的 小 型 微 利

企 业 冶遥

二尧 关 于 查 增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申 报 口 径 遥 根 据 叶 国 家 税 务 总

局 关 于 查 增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弥 补 以 前 年 度 亏 损 处 理 问 题 的 公

告 曳渊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010 年 第 20号 冤 规 定 袁 对 检 查 调 增 的 应

纳 税 所 得 额 袁 允 许 弥 补 以 前 年 度 发 生 的 亏 损 袁 填 报 国 税 发

咱2008暂101 号 文 件 附 件 1的 附 表 四 野弥 补 亏 损 明 细 表 冶 第 2列 野 盈

利 或 亏 损 额 冶 对 应 调 增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所 属 年 度 行 次 遥

三尧 关 于 利 息 和 保 费 减 计 收 入 申 报 口 径 遥 根 据 叶 财 政 部 国

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农 村 金 融 有 关 税 收 政 策 的 通 知 曳渊财 税 咱2010暂

4 号 冤 规 定 袁 对 金 融 机 构 农 户 小 额 贷 款 的 利 息 收 入 以 及 对 保 险

公 司 为 种 植 业 尧 养 殖 业 提 供 保 险 业 务 取 得 的 保 费 收 入 袁 按 10%

计 算 的 部 分 袁 填 报 国 税 发 咱2008暂101号 文 件 附 件 1 的 附 表 五 野 税

收 优 惠 明 细 表 冶 第 8行 野2尧 其 他 冶遥

渊2011年4月29日印发冤

经 国 务 院 批 准 袁 现 对 2008 年 12月 31日 前 签 订 的 并 在 此 前

尚 未 执 行 完 毕 的 境 外 向 境 内 出 租 设 备 合 同 渊 以 下 简 称 跨 境 设

备 租 赁 老 合 同 冤 有 关 营 业 税 政 策 规 定 如 下 院

一尧 自 2010 年 1月 1日 起 至 合 同 到 期 日 袁 对 境 外 单 位 或 个 人

执 行 跨 境 设 备 租 赁 老 合 同 渊 包 括 融 资 租 赁 和 经 营 性 租 赁 老 合

同 冤 取 得 的 收 入 袁继 续 实 行 免 征 营 业 税 的 过 渡 政 策 遥

二尧 跨 境 设 备 租 赁 老 合 同 是 指 同 时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的 合 同 院

渊 一 冤2008 年 12 月 31 日 前 渊 含 冤 以 书 面 形 式 订 立 袁 且 租 赁 期 限 超

过 365 天 曰渊 二 冤 合 同 标 的 物 为 飞 机 尧 船 舶 尧 飞 机 发 动 机 尧 大 型 发

电 设 备 尧 机 械 设 备 尧 大 型 环 保 设 备 尧 大 型 建 筑 施 工 机 械 尧 大 型

石 油 化 工 成 套 设 备 尧 集 装 箱 及 其 他 设 备 袁 且 合 同 约 定 的 年 均

租 赁 费 不 低 于 50 万 元 人 民 币 曰渊 三 冤 合 同 标 的 物 尧 租 赁 期 限 尧 租

金 条 款 不 发 生 变 更 曰 合 同 标 的 物 尧 租 赁 期 限 尧 租 金 条 款 未 变 更

而 出 租 人 发 生 变 更 的 袁 仍 属 于 本 规 定 所 称 跨 境 设 备 租 赁 老 合

同 遥渊 四 冤2009年 12月 31 日 前 渊 含 冤境 内 承 租 人 渊 或 通 过 其 境 外 所

属 公 司 冤 按 合 同 约 定 的 金 额 已 通 过 金 融 机 构 向 境 外 出 租 人 以

外 汇 形 式 支 付 了 租 金 渊 包 括 保 证 金 或 押 金 袁 下 同 冤遥

三尧 境 内 承 租 方 应 于 2011年 9 月 30日 前 持 跨 境 设 备 租 赁 老

合 同 尧 已 付 租 金 的 付 款 凭 证 及 出 租 方 相 应 的 发 票 渊 或 账 单 冤 的

原 件 和 复 印 件 袁 以 及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要 求 的 其 他 材 料 到 主 管 税

务 机 关 办 理 备 案 手 续 遥

四尧 自 2010 年 1 月 1 日 至 发 文 之 日 袁 纳 税 人 已 缴 尧 多 缴 或 扣

缴 义 务 人 已 扣 缴 尧 多 扣 缴 的 上 述 应 予 免 征 的 营 业 税 税 款 袁 允

许 其 从 以 后 应 缴 或 应 扣 缴 的 营 业 税 税 款 中 抵 减 袁2011 年 年 底

前 抵 减 不 完 的 予 以 退 税 遥

渊2011年6月10日印发冤

一尧 雇 主 为 雇 员 负 担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 部 分 个 人 所 得 税

款 袁 属 于 雇 员 又 额 外 增 加 了 收 入 袁 应 将 雇 主 负 担 的 这 部 分 税

款 并 入 雇 员 的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 袁 换 算 为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后 袁 按

照 规 定 方 法 计 征 个 人 所 得 税 遥

二尧 将 不 含 税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 换 算 为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的 计

算 方 法

渊 一 冤雇 主 为 雇 员 定 额 负 担 税 款 的 计 算 公 式 院

应 纳 税 所 得 额 = 雇 员 取 得 的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 + 雇 主 替 雇

员 定 额 负 担 的 税 款 原 当 月 工 资 薪 金 低 于 费 用 扣 除 标 准 的 差 额

渊 二 冤雇 主 为 雇 员 按 一 定 比 例 负 担 税 款 的 计 算 公 式 院

1. 查 找 不 含 税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 的 适 用 税 率 和 速 算 扣 除 数

未 含 雇 主 负 担 税 款 的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 收 入 衣12袁 根 据 其

商 数 找 出 不 含 税 级 距 对 应 的 适 用 税 率 A和 速 算 扣 除 数 A

2. 计 算 含 税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

应 纳 税 所 得 额 越渊 未 含 雇 主 负 担 税 款 的 全 年 一 次 性 奖 金

收 入 原 当 月 工 资 薪 金 低 于 费 用 扣 除 标 准 的 差 额 原 不 含 税 级 距

的 速 算 扣 除 数 A伊 雇 主 负 担 比 例 冤衣渊1原 不 含 税 级 距 的 适 用 税

率 A伊雇 主 负 担 比 例 冤

三尧 对 上 述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袁 扣 缴 义 务 人 应 按 照 国 税 发

咱2005暂9 号 文 件 规 定 的 方 法 计 算 应 扣 缴 税 款 遥 即 : 将 应 纳 税 所

得 额 衣12袁 根 据 其 商 数 找 出 对 应 的 适 用 税 率 B 和 速 算 扣 除 数 B,

据 以 计 算 税 款 遥计 算 公 式 :

应 纳 税 额 =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伊 适 用 税 率 B-速 算 扣 除 数 B

实 际 缴 纳 税 额 = 应 纳 税 额 - 雇 主 为 雇 员 负 担 的 税 额

四尧 雇 主 为 雇 员 负 担 的 个 人 所 得 税 款 袁应 属 于 个 人 工 资 薪

金 的 一 部 分 遥 凡 单 独 作 为 企 业 管 理 费 列 支 的 袁 在 计 算 企 业 所

得 税 时 不 得 税 前 扣 除 遥

本 公 告 自 2011 年 5月 1 日 起 施 行 遥

渊2011年4月28日印发冤

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［2011］48号文件

跨境设备租赁合同继续实行

过渡性营业税免税政策的规定

上旬窑79窑阴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9号

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

申报口径问题的公告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8号

雇主为雇员承担全年一次性

奖金部分税款有关个人所得税

计算方法问题的公告


